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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示

厦门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朝旭路281号、

朝 旭 路 293 号 旁 陈 本 素 等 贰 口 人 持 有 同 字 第

058065 号《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》，上述

房产因权证遗失经认定符合条件，政府将予以征

收补偿。现代理人（陈本素等贰口人的相关权属

人）陈宗得提出货币补偿，政府拟按货币化给予补

偿补助，如有异议者，请在登报之日起 3个月内向

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（18149505754）

联系，并提交书面异议书及相应证据，逾期补偿补

助款将全额支付给代理人。

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
2021年4月21日

公 示

厦门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权属人陈建源

等肆口人持有同字第 058144 号《福建省同安县土

地房产所有证》，上述房产因权证遗失经认定符合

条件，政府将予以征收补偿。现代理人（陈建源等

肆口人的相关权属人）陈志雄提出产权调换结合

货币补偿，政府拟按产权调换结合货币化给予补

偿补助，如有异议者，请在登报之日起 3个月内向

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（18030283536）

联系，并提交书面异议书及相应证据，逾期补偿补

助款将全额支付给代理人。

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
2021年4月21日

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
2021年4月21日

公 示

厦门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权属人陈宗联

等伍口人持有同字第 058114 号《福建省同安县土

地房产所有证》，上述房产因权证遗失经认定符合

条件，政府将予以征收补偿。现代理人（陈宗联等

伍口人的相关权属人）陈跃明提出货币补偿，政府

拟按货币化给予补偿补助，如有异议者，请在登报

之日起 3个月内向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

公司（18030283536）联系，并提交书面异议书及相

应证据，逾期补偿补助款将全额支付给代理人。

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
2021年4月21日

公 示

厦门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朝旭路 298 号

陈迅雷等陆口人持有同字第 058032 号《福建省同

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》，上述房产因权证遗失经认

定符合条件，政府将予以征收补偿。现代理人（陈

迅雷等陆口人的相关权属人）陈富强提出货币补

偿，政府拟按货币化给予补偿补助，如有异议者，

请在登报之日起 3个月内向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

服务有限公司（18149505754）联系，并提交书面异

议书及相应证据，逾期补偿补助款将全额支付给

代理人。

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
2021年4月21日

公 示

厦门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朝旭路 86-2

号、86-3 号、86-4 号陈明捲等伍口人持有同字第

058214 号《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》，上述

房产因权证遗失经认定符合条件，政府将予以征

收补偿。现代理人（陈明捲等伍口人的相关权属

人）陈亚国提出货币补偿，政府拟按货币化给予补

偿补助，如有异议者，请在登报之日起 3个月内向

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（18149505754）

联系，并提交书面异议书及相应证据，逾期补偿补

助款将全额支付给代理人。

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
2021年4月21日

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
2021年4月21日

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
2021年4月21日

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
2021年4月21日

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
2021年4月21日

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
2021年4月21日

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
2021年4月21日

公 示

厦门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朝旭路 337-8

号、朝旭路 297 号陈鸡母等陆口人持有同字第

058041 号《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》，上述

房产因权证遗失经认定符合条件，政府将予以征

收补偿。现代理人（陈鸡母等陆口人的相关权属

人）陈章明提出货币补偿，政府拟按货币化给予补

偿补助，如有异议者，请在登报之日起 3个月内向

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（18149505754）

联系，并提交书面异议书及相应证据，逾期补偿补

助款将全额支付给代理人。

公 示

厦门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朝旭路 131 号

陈金帕等叁口人持有同字第 058202 号《福建省同

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》，上述房产因权证遗失经认

定符合条件，政府将予以征收补偿。现代理人（陈

金帕等叁口人的相关权属人）陈辉鹏提出货币补

偿，政府拟按货币化给予补偿补助，如有异议者，

请在登报之日起 3个月内向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

服务有限公司（18149505754）联系，并提交书面异

议书及相应证据，逾期补偿补助款将全额支付给

代理人。

公 示

厦门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颖川路 135-1

号、朝旭路 86-2 号、86-3 号、86-4 号陈明捲等伍

口人持有同字第 058215 号《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

产所有证》，上述房产因权证遗失经认定符合条

件，政府将予以征收补偿。现代理人（陈明捲等伍

口人的相关权属人）陈亚国提出货币补偿，政府拟

按货币化给予补偿补助，如有异议者，请在登报之

日起 3个月内向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

司（18149505754）联系，并提交书面异议书及相应

证据，逾期补偿补助款将全额支付给代理人。

公 示

厦门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朝旭路 291-1

号、朝旭路 53 号陈水看等肆口人持有同字第

058028 号《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》，上述

房产因权证遗失经认定符合条件，政府将予以征

收补偿。现代理人（陈水看等肆口人的相关权属

人）陈建远提出货币补偿，政府拟按货币化给予补

偿补助，如有异议者，请在登报之日起 3个月内向

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（18149505754）

联系，并提交书面异议书及相应证据，逾期补偿补

助款将全额支付给代理人。

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
2021年4月21日

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
2021年4月21日

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
2021年4月21日

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
2021年4月21日

公 示

厦门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朝旭路 291-1

号陈如华等叁口人持有同字第 058010 号《福建省

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》，上述房产因权证遗失经

认定符合条件，政府将予以征收补偿。现代理人

（陈如华等叁口人的相关权属人）陈育明提出货币

补偿，政府拟按货币化给予补偿补助，如有异议

者，请在登报之日起3个月内向厦门市集晟房屋征

迁服务有限公司（18149505754）联系，并提交书面

异议书及相应证据，逾期补偿补助款将全额支付

给代理人。

公 示

厦门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朝旭路 285-3

号、朝旭路 326-1 号陈如切等伍口人持有同字第

058015 号《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》，上述

房产因权证遗失经认定符合条件，政府将予以征

收补偿。现代理人（陈如切等伍口人的相关权属

人）陈高生提出货币补偿，政府拟按货币化给予补

偿补助，如有异议者，请在登报之日起 3个月内向

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（18149505754）

联系，并提交书面异议书及相应证据，逾期补偿补

助款将全额支付给代理人。

公 示

厦门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朝旭路131号、

132号、朝旭路86-2号、86-3号、86-4号陈万全等

伍口人持有同字第 058231 号《福建省同安县土地

房产所有证》，上述房产因权证遗失经认定符合条

件，政府将予以征收补偿。现代理人（陈万全等伍

口人的相关权属人）陈辉鹏提出货币补偿，政府拟

按货币化给予补偿补助，如有异议者，请在登报之

日起 3个月内向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

司（18149505754）联系，并提交书面异议书及相应

证据，逾期补偿补助款将全额支付给代理人。

公 示

厦门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上店社 73号、

朝旭路129-1号、颖川路115-1号陈自然等叁口人

持有同字第 058227 号《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

有证》，上述房产因权证遗失经认定符合条件，政

府将予以征收补偿。现代理人（陈自然等叁口人

的相关权属人）陈福访提出货币补偿，政府拟按货

币化给予补偿补助，如有异议者，请在登报之日起

3 个月内向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

（18149505754）联系，并提交书面异议书及相应证

据，逾期补偿补助款将全额支付给代理人。

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
2021年4月21日

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
2021年4月21日

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
2021年4月21日

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
2021年4月21日

公 示

厦门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朝旭路 298 号

陈迅雷等陆口人持有同字第 058032 号《福建省同

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》，上述房产因权证遗失经认

定符合条件，政府将予以征收补偿。现代理人（陈

迅雷等陆口人的相关权属人）陈小玉提出货币补

偿，政府拟按货币化给予补偿补助，如有异议者，

请在登报之日起 3个月内向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

服务有限公司（18149505754）联系，并提交书面异

议书及相应证据，逾期补偿补助款将全额支付给

代理人。

公 示

厦门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朝旭路 131 号

陈有吉等叁口人持有同字第 057793 号《福建省同

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》，上述房产因权证遗失经认

定符合条件，政府将予以征收补偿。现代理人（陈

有吉等叁口人的相关权属人）陈秀云提出货币补

偿，政府拟按货币化给予补偿补助，如有异议者，

请在登报之日起 3个月内向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

服务有限公司（18149505754）联系，并提交书面异

议书及相应证据，逾期补偿补助款将全额支付给

代理人。

公 示

厦门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朝旭路294号、

朝旭路 295-6号黄茅等伍口人持有同字第 058061

号《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》，上述房产因

权证遗失经认定符合条件，政府将予以征收补

偿。现代理人（黄茅等伍口人的相关权属人）陈进

兴提出货币补偿，政府拟按货币化给予补偿补助，

如有异议者，请在登报之日起3个月内向厦门市集

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（18149505754）联系，并

提交书面异议书及相应证据，逾期补偿补助款将

全额支付给代理人。


